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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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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提出并宣贯。 

本文件由广西标准化协会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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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秦志东、奉娟、卢惠玲、李小燕、吴延、谷伟涛、劳玲、罗艳、韦映梅、刘

祁云、吴慧玲、曹洪坤、黄景明、甘媚、刘胜涛、冯经凤、黄杰敏、黄治辉、宋敏、钟佳、李柳杰、

吴文翠、冯流莹、潘彦霞、蔡茂宁、潘金玉、曾庆源、郭翔、肖琼妮、莫淇斐、王文欢、邓卫利、李

维城。 





T/GXAS 917—2024 

1 

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综合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综合评价涉及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综合评价的

基本要求、示范机构类型划分、评价指标、评价方法、评价结果与应用及持续改进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的综合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4670  技术转移服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技术转移  technology transfer 

把科学知识、技术成果、科技信息和科技能力等，通过各种途径从技术供给方向技术需求方转移的

行为与过程。 

[来源：GB/T 34670—2017，3.1，有修改] 

3.2 

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demonstration organization of technology transfer 

为实现和加速技术转移而提供各类服务并有示范作用的机构。 

4 基本要求 

评价机构 4.1 

应是具有科技评价业务能力，能够独立接受委托、实施科技评价活动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专业服

务机构。 

评价人员 4.2 

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 熟悉并掌握国家及省级（自治区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评价指标体系； 

—— 掌握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 

—— 掌握技术转移领域内的综合评价方法。 

5 示范机构类型划分 

具有企业法人资格的机构称为 A类。 5.1 

事业法人、社团法人或依托于大学、研究院所等各类法人的内设机构称为 B类。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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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评价指标 

总则 6.1 

通过设立服务能力、服务业绩、社会效益、社会信誉、机构未来发展和工作计划、交流互动等6个

一级指标，并针对不同机构类型设立相应的二级评价指标及分值，基于采集的技术转移机构的信息数据，

依据评价方法对A类机构和B类机构分别进行综合评价（见表A.1、表A.2）。 

服务能力 6.2 

主要评价机构的人员结构、办公场所建设、规范化管理、特色服务项目和核心竞争力、机构章程制

度等方面的内容。 

服务业绩 6.3 

主要评价促成技术交易额、技术性收入占销售额比例、机构经济效益或经费全年使用情况。 

社会效益 6.4 

主要评价机构开展技术转移服务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包括参加交流活动及技术推广培训数量、服务

企业数量和解决企业需求等3个二级指标： 

—— 参加交流活动及技术推广培训数量：参加机构主办或协办的各类技术交流与合作活动及技术

培训的人次，参加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工作机构举办的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培训班的人次，计入

参加组织交流活动及技术培训人次； 

—— 服务企业数量：指接受过机构提供某项服务的企业数量。若某企业接受过多项或多次服务，

仍按一个企业计数，承担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工作的机构，其认定登记技术合同的企业数量，

计入服务企业的数量，如某企业进行多次的认定登记，均按一个企业计数； 

—— 解决企业需求：指技术转移机构帮助企业解决技术转移有关的技术、资金、平台或者人才等

方面的困难或需求服务的数量。 

社会信誉 6.5 

主要评价机构的社会声誉，包括社会的诚信度、知名度和美誉度两项指标，且为定性指标： 

a) 诚信度：指评价机构认真负责，坚持诚信，是否受到投诉、诉讼以及相应处理结果情况； 

b) 知名度和美誉度：指评价机构被公众、同行、主管机关所知晓或认可的程度，或被法院认定

有知名度，以及官方媒体或其他知名媒体的报道情况。 

机构未来发展和工作计划 6.6 

主要评价机构的发展潜力，包括提高技术转移业绩的方法和计划，提升技术转移服务水平的方法和

计划，拓展用户的方案和计划，经费预算及来源，运行目标及考核指标。 

交流互动 6.7 

主要评价机构能否按照要求及时准确地上报数据快报、数据年报、财务报表；机构相关活动讯息、

机构简报、年度工作总结等资料，以及是否积极参加行业相关活动等情况。包括报表及时与准确性、信

息沟通情况。 

7 评价过程 

组织形式 7.1 

工作委托评价组织机构按照一定的评价周期，将评价工作委托专业评价机构或组织专家小组依据本

标准及附录A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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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 7.2 

通过评价周期内机构上报的信息表、数据快报、数据年报、财务报表、政府公告、活动讯息、机构

简报、年度工作总结及相关支撑材料采集数据。 

分值计算 7.3 

按附录A考核专家综合评价表进行评价打分。 

评价等级 7.4 

根据评价总得分，将评价结果分成优秀、合格、不合格三个等级： 

—— 评价得分≥85分为优秀； 

—— 评价得分≥70分～＜85分为合格； 

—— 评价得分＜70分为不合格。 

评价结果的形成、公开和反馈 7.5 

应及时整理、归纳、分析、形成评价结果，并及时反馈给被评价机构。 

8 评价结果应用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取消广西技术转移示范机构资格： 8.1 

—— 连续两年评价得分≥60分～＜70分的； 

—— 评价得分＜60分。 

评价结果可作为推动技术转移机构持续改进、制定工作计划的重要依据。 8.2 

9 持续改进 

评价机构应不断跟踪规范应用结果、完善工作机制和评价指标体系，减少评价与实践偏差。 

 



T/GXAS 917—2024 

4 

附 录 A  

（资料性） 

技术转移示范机构考核专家综合评价表 

A.1 A类机构 

见表A.1。 

表A.1 技术转移示范机构考核专家综合评价表（A类） 

考核单位： 

编号： 

是否独立法人： 

评价内容 参考标准 
得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取值范围 参考评分 

服 务 能 力

（35 分） 

本科以上（含）占从事技术转移

人员比例（4 分） 

占比＞70％ 3～4 分 
 

占比＜70％ 0～2 分 

中级职称以上（含）占从事技术

转移人员比例（4 分） 

占比＞25％ 3～4 分 
 

占比＜25％ 0～2 分 

兼职专家占从事技术转移人员

比例（4 分） 

占比＞10％ 3～4 分 
 

占比＜10％ 0～2 分 

办公场所建设（4 分） 
有 4 分 

 
无 0 分 

是否有独立网站、App、公众号、

视频号等信息化推广渠道（4 分） 

有 4 分 
 

无 0 分 

商业模式，是否具备特色服务项

目和核心竞争（7 分） 

优 6～7 分 

 
良 4～5 分 

中 2～3 分 

差 0～1 分 

机构章程、技术转移业务管理制

度、内部管理制度、员工激励制

度（8 分） 

优 7～8 分 

 
良 5～6 分 

中 3～4 分 

差 0～2 分 

服 务 业 绩

（35 分） 

促成技术交易额（单位：万元）

（15 分） 

促成技术交易额＞400 9～15 分 
 

促成技术交易额＜400 0～8 分 

促成技术转移项目数（单位：项）

（10 分） 

促成项目数＞10 6～10 分 
 

促成项目数＜10 0～5 分 

技术性收入占销售额比例（技术

性收入总额/总销售额×100％）

（单位：％）（5 分） 

占比＞28％ 4～5 分 

 
占比＜28％ 0～3 分 

机构经济效益：年度收支状况， 

（亏损－持平－盈利）（5 分） 

盈利 4～5 分 

 持平 2～3 分 

亏损 0～1 分 

社会效益 

（10 分） 

参加交流活动及技术推广培训

数量（单位：人次）（3 分） 

参加交流及培训人次＞180 2～3 分 
 

参加交流及培训人次＜180 0～1 分 

服务企业数量（单位：家） 

（4 分） 

服务企业数量＞40 3～4 分 
 

服务企业数量＜40 0～2 分 

解决企业需求（单位：项） 

（3 分） 

解决企业需求＞20 2～3 分 
 

解决企业需求＜20 0～1 分 

社会信誉 

（5 分） 
诚信度（3 分） 

全年无投诉、无诉讼 3分 

 

有投诉但机构无责任，有诉讼但

从未败诉 
2分 

有投诉且机构负责任，有诉讼且

机构败诉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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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技术转移示范机构考核专家综合评价表（A类）（续） 

评价内容 参考标准 
得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取值范围 参考评分 

 
知名度和美誉度 

（2 分） 

在本地区、本行业内有很高的认

知度，并为社会公众所知晓，是

同行公认的权威技术转移机构； 

2分  

在本地区、本行业内有一定的认

知度；或地方媒体对机构有正面

报道 

1分  

权威媒体对该机构有负面报道 0分  

机 构 未 来

发 展 和 工

作计划 

（8 分） 

总体规划和发展战略 

（4 分） 

优 4 分 

 
良 3 分 

中 2分 

差 1分 

提升机构能力计划 

（4 分） 

优 4 分 

 
良 3 分 

中 2分 

差 1分 

交流互动 

（7 分） 

报表及时与准确性 

（4 分） 

优秀 3～4分 

 合格 1～2分 

不合格 0分 

信息沟通情况 

（3 分） 

优秀 3分 

 合格 1～2分 

不合格 0分 

合计 100 分  

结论 

 

分数： 

 

评分结果： 

 

 

意见和建议： 

 

 

专家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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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B类机构 

见表2。 

表A.2 技术转移示范机构考核专家综合评价表（B类） 

考核单位： 

编号： 

是否独立法人： 

评价内容 参考标准 
得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取值范围 参考评分 

服务能力

（35 分） 

本科以上（含）占从事技术转移人

员比例（4 分） 

占比＞70％ 3～4 分 
 

占比＜70％ 0～2 分 

中级职称以上（含）占从事技术转

移人员比例（4 分） 

占比＞25％ 3～4 分 
 

占比＜25％ 0～2 分 

兼职专家占从事技术转移人员比

例（4 分） 

占比＞10％ 3～4 分 
 

占比＜10％ 0～2 分 

办公场所建设（4 分） 
有 4 分 

 
无 0 分 

是否有独立网站、App、公众号、

视频号等信息化推广渠道（4分） 

有 4 分 
 

无 0 分 

商业模式，是否具备特色服务项目

和核心竞争力（7 分） 

优 6～7 分 

 
良 4～5 分 

中 2～3 分 

差 0～1 分 

机构章程、技术转移业务管理制

度、内部管理制度、员工激励制度

（8 分） 

优 7～8 分 

 
良 5～6 分 

中 3～4 分 

差 0～2 分 

服 务 业 绩

（35 分） 

促成技术交易额（单位：万元） 

（15 分） 

促成技术交易额＞400 万元 9～15 分 
 

促成技术交易额＜400 万元 0～8 分 

促成技术转移项目数（单位：项） 

（10 分） 

促成项目数＞10 6～10 分 
 

促成项目数＜10 0～5 分 

技术性收入占总收入比例（技术性

收入总额/总收入×100％）（单

位：％） 

（5 分） 

占比＞28％ 4～5 分 

 
占比＜28％ 0～3 分 

全年经费使用情况（5 分） 

优 5 分  

良 3～4 分  

中 1～2 分 
 

差 0 分 

社会效益 

（10 分） 

参加交流活动及技术推广培训数

量（单位：人次） 

（3 分） 

参加交流及培训人次＞180 2～3 分 

 
参加交流及培训人次＜180 0～1 分 

服务企业数量（单位：家）  

（4 分） 

服务企业数量＞40 3～4 分 
 

服务企业数量＜40 0～2 分 

解决企业需求（单位：项）（3 分） 
解决企业需求＞20 2～3 分 

 
解决企业需求＜20 0～1 分 

社会信誉 

（5 分） 
诚信度（3 分） 

全年无投诉、无诉讼 3分 

 
有投诉但机构无责任，有诉

讼但从未败诉 
2分 

有投诉且机构负责任，有诉

讼且机构败诉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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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技术转移示范机构考核专家综合评价表（B类）（续） 

评价内容 参考标准 
得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取值范围 参考评分 

 知名度和美誉度（2 分） 

在本地区、本行业内有很高的

认知度，并为社会公众所知晓，

是同行公认的权威技术转移机

构； 

2分  

在本地区、本行业内有一定的

认知度；或地方媒体对机构有正

面报道 

1分  

权威媒体对该机构有负面报道 0分  

机构未来

发展和工

作计划 

（8 分） 

总体规划和发展战略 

（4 分） 

优 4 分 

 
良 3 分 

中 2分 

差 1分 

提升机构能力计划 

（4 分） 

优 4 分 

 
良 3 分 

中 2分 

差 1分 

交流互动 

（7 分） 

报表及时与准确性 

（4 分） 

优秀 3～4分 

 合格 1～2分 

不合格 0分 

信息沟通情况 

（3 分） 

优秀 3分 

 合格 1～2分 

不合格 0分 

合计 100分  

结论 

 

分数： 

 

评分结果： 

 

 

意见和建议： 

 

 

专家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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